撤销虚假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55号
北京龙路顺达货运有限公司、刘俊标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北京龙路顺达货运有限公司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设立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北京龙路顺达货运有限公司于2005年11月10日取得监事备案，未经刘俊标同意冒用其身份信息办理相关登记。本局于2026年2月4日至2026年3月19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公示系统向社会进行了公示，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局拟撤销北京龙路顺达货运有限公司于2005年11月10日取得设立登记及后续变更。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甘中胜  、成 诚     联系电话：  010-6923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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